
農業部　函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
聯絡人：李允如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605
傳真電話：(02)2351-9702
電子信箱：m3102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本部農糧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農授林業字第11402521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（旨揭計畫請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官方網站下載）

主旨：函轉原住民族委員會「115年度原住民族合作社獎勵補助計
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下稱原民會）114年11月18日原民社

字第1140056361號函（影本如附）辦理。
二、旨揭計畫相關申請範疇業於原民會行政資訊公開網(https://

www.cip.gov.tw/)／業務專區／各處業務／社會福利／就
業服務／原住民族合作社專區，請逕自下載。

三、各項申請請依下列時限，提交申請文件送至原民會委託之專
管中心辦理初審：

(一)「考核獎勵」、「取得政府採購標案獎勵」：115年1月31
日前提出申請。

(二)「參與內政部訓練合格獎勵」、「營收成長獎勵」：115
年6月30日前提出申請。

(三)「開辦費」、「營運設備費」、「業務費」：115年1月31
日前提出申請。

四、原民會委託之專管中心（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）聯絡資訊：
官方Line@809smrrd或02-23911368轉各區分機：北區1744、
花蓮區1815、臺東區1826、南區1813、中區1814、1817，及
中心許小姐，電話：02-23911368分機1698，信箱：c1698@
csd.org.tw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
副本： 2025-11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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